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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丝绸之路经济带】

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中国中亚国际旅游
区域合作制度建设研究

●钟 磊，杨为程

( 新疆大学法学院，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)

内容提要: 在建设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的大背景下，开展国际旅游区域合作的优势在于关联带动性强、壁垒少、合作共识多，民

间动力强。旅游资源是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具有非常明显比较优势的人文经济资源，但是目前的中国中亚国际旅游区域合作存在

很多制约因素。本文针对存在的制约因素，提出了建立区域旅游合作决策与协调组织机构“中国中亚旅游合作开发委员会”、推进

签证便利化的具体措施、与中亚国家签署航空自由化协议，促进西部城市航空自由化、创新融资方式等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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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中国与中亚国际旅游区域合作的

意义

( 一) 建设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问题的提出

2013 年 9 月 7 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

耶夫大学发表《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》的重要演讲，首次

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，共同建设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，以点带

面，从线到片，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。并提出从政策沟通、道路

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货币流通、民心相通五个方面先行合作。2014
年 11 月 4 日，习近平主席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

提出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，促进我国同沿线国

家旅游、教 育、学 术、艺 术 等 人 文 交 流，使 之 提 高 到 一 个 新 的

水平。
( 二)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“民心相通”
旅游业是横跨人文交流和经济合作的重要产业。从人文交

流方面看，国际旅游有“和平使者、友谊桥梁”的美称，可以使旅

游参与者加深对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和种族、不同文化、不同宗

教信仰的理解，促进对旅游目的地国家的认同，消除误解。中国

与中亚国家虽然山水相连，也有着长久的交往历史，但民众对对

方的了解并不多。很多中国民众认为中亚国家是“穷乡僻壤”，

社会不稳定，安全得不到保障。而中亚国家的民众，面对一个强

大的中国，往往受到“中国威胁论”的影响，对中国既存在信任，

又充满不安。旅游可以使民众了解真实的彼此，可以拉近距离、
消除误解、增强互信。

( 三)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“道路联通”、“贸易畅通”、“货

币流通”
从经济层面看，旅游业已经成为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产业之

一。旅游经济已经占到全世界 GDP 总额的 9%、服务贸易的

30%都是由旅游业所创造、每 11 个工作岗位中就有 1 个是由旅

游业提供的。有学者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与区域交通合作、贸
易合作、投资合作并列的一种形式的区域合作［1］。古代丝绸之

路作为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通道”，第一次将欧洲和亚洲连接

起来。在中国、印度、波斯、罗马几大古代帝国的贸易、文化、艺

术、宗教、科技等方面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。如今，这条丝绸

之路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沿着张骞、玄奘、马可波罗等古代最伟

大的探险者的足迹体验一系列绝无仅有的人文、自然景观的机

会。丝绸之路的国际影响力非常大，切实合作会获取巨大的客

源市场，而目前各国的旅游产业并没有形成“整体形象”、“共同

营销”。丝绸之路上的区域旅游合作可以实现区域内资源整合、
市场共享、信息互通，形成区域放大效应，还可以带动道路联通、
贸易畅通、货币流通等多个目标的发展，是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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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二、中国与中亚国际旅游区域合作的现实基础

( 一) 中国与中亚 5 国长期保持睦邻友好关系

依据《丝绸之路大辞典》的定义，丝绸之路指的是古代中国

经过中亚至南亚、西亚、欧洲、北非的一条路上贸易道路［2］。本

文中所指的丝绸之路主要涉及中国以及中亚 5 国，包括哈萨克

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。
这些中亚国家 1991 年底独立，中国于 1992 年与之建交。因此今

年是中国与中亚 5 国建交的第 22 年，在这 22 年内一直保持着良

好的睦邻友好关系。随着永久睦邻友好条约的签署，国家关系

已经超越“一般友好国家”的水平，“世代友好，永不为敌”，各国

都做到照顾彼此，重大关切，维护核心利益，在遇到困难时给予

朋友般的帮助。2001 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，更是将中国与中

亚国家的合作领域、合作层次和方式推向了一个新高点。这种

国家关系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和国力相差悬殊国家友好合作的典

范，为该区域内的国际旅游合作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。
( 二) 中国与中亚 5 国间旅游资源丰富

丝绸之路拥有漫长的文化交流传播史，是一部不同地域、不
同民族、不同文化不断交流、碰撞、融合的历史，并形成了特有的

文化现象。拥有大量的古建筑遗迹、壁画、石窟、墓穴、习俗等旅

游资源，发展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非常好。仅在中国新疆和西

北这一段，旅游者就可以领略到亚欧大陆所有古代文明的痕迹，

这在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在中国境内有汉长安城未央宫

遗址、张骞墓、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、大雁塔、小雁塔、玉门关遗

址、悬泉置遗址、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、天山、高昌故城、交河

故城、克孜尔石窟、苏巴什佛寺遗址等。
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有帖木儿时期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

建筑之一霍贾·艾哈迈德·亚萨维陵墓、位于泰姆格里大峡谷

的泰姆格里考古景观岩刻、哈萨克斯坦北部的疏树草原和湖泊

萨利亚喀; 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中亚地区圣山的最完整象征

苏莱曼圣山; 在塔吉克斯坦境内有中亚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

最佳见证萨拉子目古城的原型城市遗址、坐落于欧亚大陆最高

山脉的汇合点“帕米尔高原”中部的塔吉克国家公园 ( 帕米尔

山) ; 土库曼斯坦境内有位于中亚地区丝绸之路沿线最古老、保
存最完好的绿洲城市梅尔夫，梅尔夫历史与文化公园、有位于阿

契美尼德帝国统治下可兰次姆地区的首都乌尔根奇的库尼亚—
乌尔根奇古建筑群，有在近两千年中几乎从未遭到破坏，生动地

展现了中亚和地中海地区大国文化互动的帕提亚王国最早和最

重要的城市遗址，尼莎帕提亚要塞;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中亚

城市中绝大多数建筑物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市的范例，布哈拉

历史中心、有销声匿迹的花喇子模文明的罕有见证，通往伊朗的

沙漠中商队的最后一个驿站，伊钦内城、有中亚霸主帖木儿的故

乡，见证了 15 ～ 16 世纪帖木儿及其王朝统治的辉煌发展的沙赫

利苏伯兹历史中心。上述所有景点全部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

织的世界遗产目录。除了这些，帕米尔高原、巴尔喀什湖、里海、
唐王朝经营西域的“安西四镇”之一的碎叶城、世界最大的山地

湖泊之一的伊塞克湖等也都是世界著名的观光胜地。这些丰富

的旅游资源为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了基础。
( 三) 中国与中亚 5 国经济持续增长

依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( UNCTAD) 提供的统计数据，

即使经过 2008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，哈萨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土
库曼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在 2002 年至 2012 年 10 年间的平均

GDP 增速均超过 6． 5%。总体来说，中亚的经济增速在亚洲国家

中仅略微 次 于 东 亚，居 于 亚 洲 经 济 最 快 增 长 地 区 之 第 2 位。
2011 年，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增速为 14． 7%，仅次于世界增长最

快的两个国家卡塔尔( 18． 8% ) 和蒙古( 17． 3% ) 。哈萨克斯坦作

为中亚最大的经济体，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名义 GDP 增长 8 倍，

实际 GDP 翻一番［3］。随着整个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，人们的物

质文化生活需求也逐步提高，这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

物质条件。
( 四) 各国以旅游促发展的政策目标一致

几国政府在近几年不断强调和明确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生活

中的重要地位，也对国际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。
对中国而言，2009 年国家将旅游业确定为战略支柱产业，接着十

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发展文化产业，国家旅游局专门针对

丝绸之路旅游编制了《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》，旅游业的发

展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。
哈萨克斯坦是整个中亚旅游产业发展最好的国家，旅游经

济一直在健康持续发展，即使经历经济危机也没有对其有任何

影响，这与该国将旅游业列为重点发展的 7 大产业之一不无关

系［4］。吉尔吉斯斯坦的接待人数和收入仅次于哈萨克斯坦。该

国 2013 年 1 月颁布的 2013—2017 年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，将

旅游业定位为优先发展行业之一。乌兹别克斯坦出台政策鼓励

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参与旅游业的投资经营、要在 2016 年之前

翻新建设途经主要旅游线路的国道、修复大约 200 处考古遗迹

和建筑、对铁路系统进行现代化建设、为了更好地宣传丝绸之路

这个品牌，该国还创办了一个专门的旅游广告公司———伟大的

丝绸之路。塔吉克斯坦利用举办竞赛评比刺激行业内发展［5］。
土库曼斯坦在里海的土库曼巴什市建设自由经济区，吸引国内

外的公司投资建设酒店和娱乐设施，推动该国旅游业的发展。
另外，该国还在里海附近建立起“阿瓦扎”国家级旅游区，目的是

利用同样的种族和同样的文化关系来吸引土耳其游客，并提供

了 13 000 个工作岗位。为了更好地确定和审批国家级旅游区内

的各项投资项目，该国还在国家旅游及体育委员会下增设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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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部门的联合工作小组。
三、中国—中亚国际旅游区域合作的制约因素

( 一) 缺乏有效的国家间协调机制

6 个国家的旅游区域合作，由于国家利益、法律政策、经济体

制、意识形态、开放程度都不同，涉及很复杂的协调工作。需要

长期而细致的协商过程来达成共识，通过交往促进理解和合作。
在没有一个区域层面的常设旅游管理机构的情况下，区域旅游

合作“倡议多、宣言多、具体落实少”。而在欧洲，欧洲旅游委员

会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层面的常设性旅游管理机构。欧洲旅游委

员会是一个拥有 33 个欧洲国家作为成员的区域旅游管理机构。
这个机构可以整合欧洲旅游资源、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品牌推

向国际社会，制定统一的区域旅游政策，协调各国间的利益分

配，保护欧洲的文化遗迹，进而推动欧洲区域旅游的发展。在

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，急需建立类似的国家间协调机制［6］。
( 二) 签证政策严重阻碍了游客的积极性

签证的作用主要在于保障安全; 控制移民、限制入境以及入

境停留的时间、入境后从事的活动; 产生一定的财政收入，作为

一种互惠的手段; 保证不超过旅游目的地的接待能力等。然而

对于游客来说，签证是一种纯粹的负担。这种负担包括签证费、
为准备签证材料所花去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。一旦这些成本

超过一定的界限，潜在的游客很容易就会放弃而改签去一个容

易前往的目的地。依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( UNWTO) 的调查，

2013 年，全世界 64%的游客在旅游前获得签证，3% 的游客使用

电子签证，15%获得落地签证，仅有 18%的游客可以无须签证前

往旅游目的地［7］。
依据外交部领事司公布的信息，截止到 2014 年 9 月 30 日，对

于公民持普通护照因私前往，有 4 个国家与我国签订互免签证协

议，单方面对我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有8 个，单方面

对我国公民实施落地签证的国家和地区有 36 个。在中亚 5 国中，

只有土库曼斯坦对我国公民单方面实施落地签证政策。
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签证政策主要受到民族分裂势力的影

响。新疆的地区民族分裂势力主要以维吾尔族为主，且在中亚

地区也开展活动。虽然维吾尔族主要生活在新疆，但在中亚地

区也有数十万人口，仅仅哈萨克斯坦就有 20 多万人。由于新疆

存在民族分裂势力活动，存在境内民族分裂分子与境外民族分

裂分子以中亚为基地或者以中亚为过境通道，从事分裂中国的

活动的风险。另外，阿富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国，

而与其地理上相邻的中亚国家成为阿富汗毒品的重要外运通

道。因此，由于恐怖主义、毒品犯罪等问题的存在，我国很难对

中亚国家公民前往中国实施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政策。
对于中亚国家来说，大量跨境民族的存在也是他们在制定

中国签证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。中国境内有 130 多万哈萨

克族人、1． 5 万乌兹别克族人、14 万柯尔克孜族人、3． 3 万塔吉克

族人，他们与中亚 5 国中的哈萨克斯坦人、乌兹别克斯坦人、吉
尔吉斯斯坦人、塔吉克斯坦人都属于同民族、相同语言、风俗习

惯相似、宗教信仰相同。中亚国家担心如果放宽旅游签证政策，

这些跨境民族很可能成为非法移民，影响本国公民的就业以及

本国的治安环境［8］。签证政策阻碍了区域内部游客的流动，也

减少了区域外国家的公民前往丝绸之路旅游的可能。丝绸之路

一端连着欧洲，另一端连着亚洲，连接着世界最大的国际旅游市

场。依据梁雪松博士的实证研究，入境游客有 57． 4% 表示愿意

或非常愿意通过新疆前往中亚等国进行丝绸之路跨国游，有

50%的游客愿意或非常愿意走完整个丝绸之路，而复杂的签证

政策阻碍了他们的积极性［9］。
( 三) 景点保护和开发资金缺口大

中国与中亚 5 国丝绸之路上的旅游资源优势未能成为经济

优势，资金缺口大是一大制约因素。旅游资源应当先保护，后开

发。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很多遗迹，受到地震、沙尘、风蚀、水蚀等

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，再加上缺乏保护所需要的

资金而沦为残垣断壁，这不仅是经济资源的损失，更是人类文化

遗产的巨大损失。例如我国宁夏原来选定固原古城、须弥山石

窟等 4 处遗址，本来要作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重要遗迹申请

世界遗产，但由于地方财政短缺影响了保护与管理，保留下来的

部分根本不符合申请世界遗产的条件，保存条件较好的北朝和

隋唐墓地，又因为地方财政不足以承担周边环境的治理的费用

和搬迁附近居民区的补偿费用，最终也只好放弃，这些景点今后

的命运可想而知。由此看来，遗产的保护、管理都需要资金的支

持。有些地区不能很好地对旅游资源进行成片开发，导致有些

遗迹埋没于穷乡僻壤之间，已经开发的景区分布分散、形式单

一，无法形成“规模集聚效应”，或是重复建设、遍地开花。旅游

基础设施薄弱，如公厕简陋、道路不通、通讯不畅。中亚 5 国除

首都之外的其他旅游景点，世界 10 大酒店集团尚未入驻，运营

良好的中等档次的酒店也很少。即使全部都建好，由于缺乏资

金，宣传促销也很难跟上。因此，如果不能有效吸引投资，丝绸

之路区域旅游合作将无从谈起。
( 四) 西部缺乏航空交通枢纽

在国内的入境市场，丝绸之路沿线省市的劣势非常明显。
北京的入境旅游接待人数是丝绸之路沿线省市的总和的 1． 41
倍，上海是 2． 15 倍。广东全省则达到 33． 31 倍。其原因是外国

旅客进入中国主要是通过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个城市，西部城市

缺乏航空交通枢纽是根本原因。丝绸之路上的甘肃、宁夏、陕西

和新疆，只有西安、乌鲁木齐和喀什三处国际机场。乌鲁木齐的

国际航线主要通往俄罗斯、中亚，西安的国际航线通往韩国、日
本。大多数国际直航航班没有开通，国际旅客只能选择北京、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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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、广州入境，然后飞往西安、乌鲁木齐。结束西部之旅后，只有

再走回头路从北、上、广回国，增加了旅游成本，降低了西部旅游

的吸引力。西部城市还难以成为像北京、法兰克福、伊斯坦布

尔、卡塔尔、维也纳这样的国际航空枢纽，国际旅游区域合作缺

乏交通基础。
四、中国—中亚国际旅游区域合作制度建设的建议

( 一) 建立区域旅游合作决策与协调组织机构

政策协调是形成任何区域合作的基础，政策协调的达成需

要对话，而对话需要平台。因此，如何搭建各国政府对话的平台

是重中之重。由于中国和中亚 5 国中除了土库曼斯坦的其他 4
国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，因此政府高层之间的对话可以借

助上合组织这个平台，建立旅游部长会议机制，通过定期举行“5
+ 1”( 上合组织成员 + 土库曼斯坦) 部长会议达成共识，解决阻

碍合作的法律政策问题。但是，除了高层对话外，还必须有常设

机构长年专门负责政策协调工作。
世界旅游组织( UNWTO) 一直致力于丝绸之路的旅游发展，

2004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市设立了世界旅游组织协调

发展丝绸之路旅游业办公室。但是由于 UNWTO 的丝绸之路计

划范围太广，包含了亚洲欧洲的 31 个国家，达成共识的可能性

减小，效率较低。从国际经验来看，在国家层面与其他国家设立

常设、稳定的旅游合作机制、互设旅游促进与联络机构的合作区

域，工作思路就会比较明确，重大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［10］。
上文中提到的欧洲旅游委员会依托欧盟设立，我国和中亚 5 国

虽然没有高度一体化的联盟依托，但仍然可以通过协定设立“中

国中亚旅游合作开发委员会”。其职能主要是对内与各国沟通

联络、对外协调、发起联合促销项目、联系投资、交流合作等。由

6 国旅游管理部门派驻代表，运转所需资金可以由我国承担主要

部分甚至全部。一个区域的发展需要地区大国提供一定的公共

产品，我国具备这种智慧和胸怀，中国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

资银行以及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证明了这一点。除此

之外，还应在各国设立中国中亚旅游委员会的分支机构，由这些

机构负责日常联络、协调和具体项目的实施、监督工作，并提出

需要部长会议商谈解决的问题。
( 二) 建立更加便利的签证制度

1． 签证便利化的重要性。签证便利化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

核心作用。UNWTO 和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 ( WTTC) 2012 年

五月在第四次 G20 国家旅游部长会议上的报告指出，到 2015
年，改进签证程序可以在 G20 国家增加 2 060 亿美元的旅游收

入，多创造 510 万个工作岗位。近些年来，在签证便利化方面，

很多国家做出了显著的努力。在 2008 年全世界 77% 的人口需

要出发前获得传统纸质签证，随着各国的改进，到 2013 年，这个

比例已经下降到 64%［7］。
2． 共同推动签证便利化的制度建议。事实上，即使不能签

订互免签证协议，仍然有许多地方可以改进，共同推进签证便利

化。第一，签证信息获取便利化。与获取签证所需要的条件有

关的信息应该保证是最新的、很容易在网上找到，而且应该以多

国语言表示。我国的外交部领事服务网只有中文和英文两种语

言，中亚国家的相关网站主要使用本国语言、俄语和英语。而韩

国却做到在官方网站以超过 10 种以上的语言来展示获取签证

所需要的详细信息。第二，采用电子签证。申请人无须前往使

领馆或邮寄资料，也无须获得贴纸签证，签证信息全部上网数字

化，游客出境时只需将签证打印出来即可。目前，对中国推出电

子签证的国家有土耳其、卡塔尔、澳大利亚、斯里兰卡、柬埔寨、
新加坡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和中亚 5 国可以效仿。第三，即使中

国与中亚 5 国之间无法实现互免签证或落地签证，影响的也只

是整个区域内部互相前往对方国家的游客量。而对于第三国的

游客如美国游客而言，如果前往中国陕西、新疆旅游之后可以无

须签证继续沿着丝绸之路前往中亚 5 国游览，或者恰好相反，获

得签证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游客可以无须再办理签证来到中国，

领略中华文化。那么，整个丝绸之路的国际旅客应该会出现迅

猛增长。《申根协定》( Schengen Agreement) 是这方面努力的范

例，申请人一旦获得某个成员国的签证，就可以在签证有效期内

在所有申根协定成员国自由旅行。中国国家旅游局可以协调公

安部、海关总署等部门与中亚 5 国商讨，签署诸边协定。挑选出

一些双方都认可的、较为安全的第三国，对于这些国家的公民，

可以由一国颁发“丝路签证”，获得该签证的公民可以自由前往

其他 5 国。第四，与中亚国家商讨在中亚国家驻我国使领馆设

置专门服务新疆的部门，从新疆选派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，提高

效率和针对性。第五，鼓励中亚国家在西安、乌鲁木齐设立领事

馆，中国游客可以在西安、乌鲁木齐直接快速办理出境签证。第

六，由于团队旅游更便于监控，因此可以针对团队旅游推出免签

政策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已经在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商讨，也可

以考虑同时与其他中亚国家研究磋商。
( 三) 与中亚 5 国签署航空自由化协议，建设空中丝绸之路

对于发展货物贸易而言，铁路公路建设首当其冲，而对于发

展国际旅游区域合作来说，短期内发展航空业或许是最现实最

有效的手段。竞争可以促进市场的效率。欧盟和美国 2007 年

通过了“开放天空”协议，依据这一协议，欧盟和美国的任何一家

航空公司都可以开辟双方所有城市间的航线。由此创造出一个

能容纳多家航空公司竞争的共同航空市场。而在亚洲，泰国和

马来西亚的航空业在 2004 年之前只能由国航主导经营，2004 年

实施航空自由化之后，亚洲航空进入该市场。2005 年两国航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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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客人数就上涨了 37%［11］。2003 年，中国国家民航总局批准

海南省为我国第一个对全球开放部分航权的试点省份，这一举

措刺激了海南航空运输业务的迅猛增长，带动了旅游业的快速

发展，从 2003 年到 2008 年，旅客数量年均增长 28． 88%，迅速带

动海南地方经济提速。基于以上成功经验，我国应与中亚 5 国

签署航空自由化协议。考虑在西部边陲城市乌鲁木齐，开放第

三、第四、第五航权，使外国游客能够乘坐民航航班直接入境。
把建设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作为一个重要战略，使乌鲁木齐

变为开发中亚、中东、欧洲客源市场的桥头堡。在敦煌、兰州等

丝绸之路重点旅游城市，开放第五航权，外国游客可以乘坐包机

直接入境。除此之外，允许像“亚洲航空”、“春秋航空”这样的

廉价航空进入，可以减少昂贵的机票费用，获得更大的客源。这

些城市地理位置偏远，开放航权不会对国内整个运输市场造成

太大冲击，但却可以真正发挥其重要国际枢纽的集散作用，促进

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业发展。
( 四) 创新融资方式，调整政策吸引投资

1． 向国际和地区组织申请贷款。由上文中提到的区域旅游

合作决策与协调组织机构，如“中国中亚旅游合作开发委员会”
向国际组织申请贷款。世界银行在中国已经资助了 16 个项目，

共计 3． 9 亿美元的信贷总额。包括甘肃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发

展项目、贵州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项目以及山东省孔孟文化遗

产保护发展项目。其主要目的一是帮助地方提升对文物的保护

以及展示的能力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、旅游服务标准以及环境保

护; 二是加强旅游组织的管理运营能力并提升景点所处地区的

承接能力。区域组织协调机构应总结成功经验向国际组织贷

款。可以提供贷款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主要有: 世界银行、亚洲开

发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亚洲开发银行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

以及中国在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计划中正在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

开发银行、丝路基金。
2． 建立丝绸之路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和丝绸之路旅游发展专

项资金。除了向国际组织贷款外，区域组织协调机构应做好督

促各国建立丝绸之路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和丝绸之路旅游发展专

项资金的工作。这两项基金分别用于遗产的保护以及品牌建

设、营销。该专项资金可以由各国自行掌握、使用，但区域组织

协调机构应做好督促、监督的工作。
3． 协调区域内各国投资政策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。区域组

织协调机构应动员各国政府共同努力，逐步改善市场准入，消除

外国私人资本进入各国旅游业的政策壁垒。还应出台优惠政

策，鼓励外国直接投资通过投资、参股、收购等方式在该区域投

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、开办合资旅行社、分支机构以及其他旅游

企业。区域组织协调机构应做好各国的工作，使各国突破思维

瓶颈，确立开放意识，简化投资审批环节，加大依法治国力度，保

护投资者合法利益，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。另外，区域组织协调

机构应当牵邀请世界 10 大酒店集团和知名旅游集团到丝绸之

路沿线考察，鼓励其在重点景点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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